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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4/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6_B5_B7_E5_c67_294434.htm 为进一步规范对限制

类商品加工贸易的管理，现就《商务部、海关总署2007年

第44号公告》（以下简称《44号公告》）的有关执行问题公

告如下： 一、关于台账保证金征收环节的问题 对限制类商品

加工贸易业务，企业应按《44号公告》规定，在办理纸质手

册、电子帐册、电子手册、电子化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备

案（变更）时，缴纳台账保证金。 二、关于台账保证金计征

方法的问题 根据《44号公告》第二条规定，对A类（包括AA

类）、B类企业，应缴纳的台账保证金计征方法如下： （一

）“限制进口类商品应缴纳台账保证金=全部限制类进口商品

应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之和×50%”的计算公式中

，以深加工结转方式转入的限制类料件不计入“全部限制类

进口商品”。 （二）“限制出口类商品应缴纳台账保证金=

保税进口料件备案总金额×（限制类商品出口备案金额/加工

贸易出口商品备案总金额）×综合税率×50%”的计算公式

中，以深加工结转方式转出的限制类制成品的备案金额不计

入“限制类商品出口备案金额”；“加工贸易出口商品备案

总金额”是指全部制成品的备案金额；综合税率暂定为22%

。 （三）“当进口料件为限制进口类商品，且加工制造成品

为限制出口类商品时，只按限制进口类商品计征台账保证金

，计征方法同第（一）项。”是指当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

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中进口料件包含非深加工结转转入的

限制进口类商品且出口制成品包含非深加工结转转出的限制



出口类商品时，企业在向海关申请备案（变更）时，只须缴

纳按限制进口类料件计征的台账保证金，而不须再缴纳对限

制出口类制成品计征的台账保证金。限制类进口料件台账保

证金的计征方法同本条第（一）项。 三、关于深加工结转限

制类商品管理的问题 自2007年8月23日起，企业应按照商务主

管部门出具的《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的标注内容要求，在

申请备案（变更）时将深加工结转的限制类进口料件及出口

制成品予以单项备案，并在“商品名称”栏首字节起注明“[

深]”（注：中括号为半角字符）字样。该部分加工贸易业务

不得以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方式直接进、出口。 中西部地区

符合《44号公告》 “空转”管理规定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四、关于以企业为单元管理的电子帐册问题 《44号公告》第

四条中“以企业为单元管理的”，是指企业实施电子帐册联

网监管的情况（以下简称电子帐册企业）。 （一）电子帐册

企业开设台账手册。 1．自2007年8月23日起，电子帐册企业

申请新的电子帐册（或变更电子帐册）涉及限制类商品且需

按规定征收台账保证金的，主管海关将在办理电子帐册备案

的同时，为企业备案专门用于计征保证金台账的手册（以下

简称台账手册）。 2．若企业备案商品项涉及非深加工结转

方式进出口限制类商品的，应根据批准证备案台账手册内容

，对不论是否以深加工结转方式进出口的限制类料件和制成

品均予单项备案并加以区分，其中，在台账手册中备案的非

深加工结转限制类商品项应与批准证对应的商品项一致，其

他非限制类料件、非限制类制成品则分别合并为一项料件、

制成品金额予以备案。同时，按照《44号公告》第二条规定

缴纳台账手册保证金。 3．台账手册不能用于进出口通关。 



（二）电子帐册变更新增限制类商品。 1．若新增商品项涉

及非深加工结转方式进出口限制类商品的，企业应按照《加

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内容在电子帐册中一次性、逐项备案新

增的非深加工结转限制类料件和制成品的数量、单价、金额

等内容。 2．对不属于上述情况变更的，可按原规定办理电

子帐册变更手续。 （三）有关后续管理问题。 1．主管海关

对电子帐册的后续管理模式不变，仍按设定的核销周期办理

电子帐册的核销手续。 2．主管海关在核销周期到期、电子

帐册正式报核通过之后直接核销台账手册。 新开设的电子帐

册涉及限制类商品的，比照本条规定办理。 五、关于电子手

册的问题 商务主管部门在2007年8月23日前审批并向海关申请

备案的电子手册仍按原规定执行。 部分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审

批内容为经营范围，主管海关对其电子手册实行分段备案的

，自2007年8月23日起，原电子手册不得新增涉及限制类商品

项目。 商务主管部门自2007年8月23日起审批的加工贸易业务

，采用电子手册管理的，企业应按照批准证内容一次性备案

电子手册的料件和制成品，需要征收台账保证金的，按规定

计征台账保证金。 六、关于信息化系统调整期的业务执行问

题 海关总署将根据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政策调整的要求，

对H2000系统和电子口岸预录入系统进行调整，修改完善有关

系统程序。在信息化系统调整完成（另行通知，下同）前，

企业应按照以下要求办理保证金台账手续： （一）关于采取

手工方式简易计征保证金台账的问题。 自2007年8月23日起，

在H2000系统调整完成之前，计征手册台账保证金的方式如下

： 1．深加工结转限制类商品需按照本公告第三条规定办理

。 2．对手册涉及限制进口类商品的，H2000系统将对所有手



册（不包含C类企业的手册）按照B类企业计算规则（剔除深

加工结转部分）自动计算应缴纳台账保证金，主管海关根据

本公告规定调整为应征保证金金额，打印台账联系单后交由

企业办理有关台账手续。 3．对手册涉及限制出口类商品且

不涉及限制进口类商品的，台账保证金计征方法如下：应缴

纳台账保证金=保税进口料件备案总金额（限制类商品出口备

案金额/加工贸易出口商品备案总金额）×综合税率×汇率

×50%。其中，“保税进口料件备案总金额”为所有备案料

件金额；“限制类商品出口备案金额”为所有非深加工结转

限制类制成品的备案金额；“加工贸易出口商品备案总金额

”包含所有备案制成品金额。系统在备案环节将自动开设空

转台账联系单，主管海关手工计算限制出口类商品的应缴纳

台账保证金，打印台账联系单后交由企业办理有关台账手续

。 信息化系统调整完成之前，手册和台账手册变更时产生台

账变更联系单的，参照上述要求办理台账手续。属于上述第3

种情况的手册和台账手册变更时，企业应变更料件备案金额

，以产生台账联系单供人工修改。 （二）关于对AA类企业银

行保证金台账管理的问题。 对非限制类商品的加工贸易业务

，海关仍按原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进行管理。其中

，AA类企业免开保证金台账。手册备案时，系统自动产生空

转保证金台账联系单。 对AA类企业，主管海关打印台账开设

联系单（00单）并直接办理回执登记手续（回执编号为“0”

）后交由企业留存，企业无须到银行开设保证金台账。 上述

手册变更不涉及限制类商品的，参照上述要求办理保证金台

账变更手续；手册变更涉及限制类商品的，主管海关打印保

证金台账变更联系单交给企业，企业持同一手册所有未办理



银行台账手续的联系单，一并到银行办理台账开设和变更手

续。 七、关于H2000系统修改情况 H2000系统在纸质手册、

电子手册和电子化手册表头增加限制类标志，标志类型包括3

种： （一）第1种标志表示手册由商务主管部门在2007年8

月23日前审批的（含所有已备案手册），H2000系统审核界面

显示的选项是“调整前旧手册”；系统按原规定计征台账保

证金。 （二）第2种标志表示手册由商务主管部门自2007年8

月23日起审批的，H2000系统审核界面显示的选项是“调整后

新手册”；系统按《44号公告》规定计征台账保证金。 （三

）第3种标志表示手册专门用于联网监管台账管理的，H2000

系统审核界面显示的选项是“台账专用手册”；系统按《44

号公告》规定计征台账保证金。 企业在向主管海关办理手册

备案（变更）手续时，应正确填报手册限制类标志。对限制

类标志填报不正确的，将被退单。 对批准证的限制类标注与

提示内容不一致的，企业应按照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办理变

更手续。 八、已征收的台账保证金一律待有关加工贸易业务

核销结案后予以退还。 特此公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